长春市2025年国道龙东公路大龙桥拆除重建工程施工
招标文件公开内容
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详见招标公告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投标人资格要求部分）
	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

	1.4.1
	投标人资质条件、
能力和信誉
	资质要求：见附录1
财务要求：见附录2
业绩要求：见附录3
信誉要求：见附录4
项目经理经历和项目总工资格：见附录5
其他要求：无

	1.4.2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不接受
接受，应满足下列要求：见第一章招标公告

	1.4.3
	投标人不得存在的
其他关联情形
	/

	1.4.4
	投标人不得存在的
其他不良状况或不良信用记录
	/


[bookmark: _Toc152042310][bookmark: _Toc502741808][bookmark: _Toc144974502][bookmark: _Toc152045534][bookmark: _Toc179632551][bookmark: _Toc110596237][bookmark: _Toc346800722][bookmark: _Hlk141167126]1.4投标人资格要求（适用于未进行资格预审的）
1.4.1投标人应具备承担本标段施工的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
（1）资质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财务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业绩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4）信誉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5）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资格：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6）其他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需要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见本章第3.5款的规定。
1.4.2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接受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除应符合本章第1.4.1项和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的要求外，还应遵守以下规定：
（1）联合体各方应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并承诺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2）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3）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标段中投标；
（4）联合体各方应分别按照本招标文件的要求，填写投标文件中的相应表格，并由联合体牵头人负责对联合体各成员的资料进行统一汇总后一并提交给招标人；联合体牵头人所提交的投标文件应认为已代表了联合体各成员的真实情况；
（5）尽管委任了联合体牵头人，但联合体各成员在投标、签订合同与履行合同过程中，仍负有连带的和各自的法律责任。
1.4.3投标人（包括联合体各成员）不得与本标段相关单位存在下列关联情形：
（1）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
（3）与本标段的其他投标人同为一个单位负责人；
（4）与本标段的其他投标人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5）为本标段前期准备提供设计或咨询服务的法人或其任何附属机构（单位）；
（6）为本标段的监理人；
（7）为本标段的代建人；
（8）为本标段的招标代理机构；
（9）与本标段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
（10）与本标段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存在控股或参股关系；
（11）法律法规或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情形。
1.4.4投标人（包括联合体各成员）不得存在下列不良状况或不良信用记录：
（1）被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取消招标项目所在地的投标资格且处于有效期内；
（2）被责令停业，暂扣或吊销执照，或吊销资质证书；
（3）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4）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5）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6）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经理在近三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的；
（7）法律法规或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情形。
1.4.5投标人（包括联合体各成员）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https://hwdms.mot.gov.cn）”中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与该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投标人不满足本项规定条件的，将被否决投标。[footnoteRef:0] [0: 本款规定仅适用于根据《关于发布公路工程从业企业资质名录的通知》（厅公路字[2011]114号）要求，招标人应通过名录对投标人资质条件进行审核的公路施工企业。] 

[bookmark: _Toc32660]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要求）
	标段
	施工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CC26QL01
	（1）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路基路面养护甲级或乙级资质；
（2）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桥梁养护甲级或乙级资质；
（3）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


[bookmark: _Toc3869]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财务要求

	近三年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bookmark: _Toc10210]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标段
	业绩要求

	CC26QL01
	无


[bookmark: _Toc29345]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信誉要求

	投标人在《吉林省公路管理局2024年度普通干线公路养护工程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结果》中的信用等级不得为D级。


[bookmark: _Toc20911]附录5 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最低要求）
	人员[footnoteRef:1] [1: 本表所列人员不得互相兼职。] 

	数量
（人/标段）
	资格要求
	在岗要求

	项目经理
	1
	（1）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牵头人）自有[footnoteRef:2]人员； [2: “投标人自有人员”指社保缴费证明中缴费单位与投标人名称一致。] 

（2）具有公路工程相关专业[footnoteRef:3]中级职称； [3: 公路工程相关专业职称包括公路工程、桥梁工程、公路与桥梁工程、交通土建、隧道（地下结构）工程、交通工程等专业职称。如职称证上无专业，则以毕业证上的专业为准。] 

（3）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且已经在投标人单位注册的“公路工程”专业《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4）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无在岗项目（指目前未在其他项目上任职，或虽在其他项目上任职但本项目中标后能从该项目撤离）

	项目总工
	1
	（1）投标人自有人员；
（2）具有公路工程相关专业高级职称；
	




评标办法（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
[bookmark: _Toc11836][bookmark: _Toc505091277][bookmark: _Toc520285006]评标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评审因素与标准

	1
	评标办法
	评标价相等时，按照第一信封的排序规则和结果推荐中标候选人。

	2.1.1
2.1.3
	第一个信封
形式评审与响应性评审标准
	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评审标准：
（1）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写，字迹清晰可辨：
a.投标函按招标文件规定填报了项目名称、标段号、补遗书编号（如有)、工期、工程质量要求及安全目标；
b.投标函附录的所有数据均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c.投标文件组成齐全完整，内容均按规定填写。
（2）投标文件上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签字、投标人的单位章盖章齐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3）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提供了投标保证金：
a.投标保证金金额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金额，且投标保证金有效期不少于投标有效期；
b.若投标保证金采用现金或支票形式提交，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之前，将投标保证金由投标人的基本账户转入招标人指定账户；
c.若投标保证金采用保函（保单）形式提交，应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4）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签署投标文件的，须提交授权委托书，且授权人和被授权人均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名。
（5）投标人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投标文件的，提供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且法定代表人在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上签名。
（6）投标人以联合体形式投标时，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了联合体协议书，明确各方承担连带责任，并明确了联合体牵头人。
（7）投标人如有分包计划，符合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11款规定。
（8）同一投标人未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文件，但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备选投标的除外。
（9）投标文件中未出现有关投标报价的内容。
（10）投标文件载明的招标项目完成期限未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限。
（11）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12）权利义务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a.投标人应接受招标文件规定的风险划分原则，未提出新的风险划分办法；
b.投标人未增加发包人的责任范围，或减少投标人义务；
c.投标人未提出不同的工程验收、计量、支付办法；
d.投标人对合同纠纷、事故处理办法未提出异议；
e.投标人在投标活动中无欺诈行为；
f.投标人未对合同条款有重要保留。

	
	第二个信封
形式评审与响应性评审标准
	第二个信封（报价文件）评审标准：
（1）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写，字迹清晰可辨：
a.投标函按招标文件规定填报了项目名称、标段号、补遗书编号(如有)、投标价（包括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
b.已标价工程量清单说明文字与招标文件规定一致，未进行实质性修改和删减；
c.投标文件组成齐全完整，内容均按规定填写。
（2）投标文件上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签字、投标人的单位章盖章齐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3）投标报价未超过招标文件设定的最高投标限价。
（4）投标报价中报价的大写金额能够确定具体数值。
（5）同一投标人未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报价，但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备选投标的除外。
（6）投标人未提交调价函。
（7）投标人若填写工程量固化清单，填写完毕的工程量固化清单未对工程量固化清单电子文件中的数据、格式和运算定义进行修改；工程量固化清单中的投标报价和投标函大写金额报价一致。

	2.1.2
	资格评审标准
	（1）投标人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基本账户开户证明材料。
（2）投标人的资质等级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3）投标人的财务状况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4）投标人的类似项目业绩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5）投标人的信誉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6）投标人的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资格、在岗情况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7）投标人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或第1.4.4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8）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投标的，联合体各方均未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标段中投标。

	2.2.1
	第一个信封
评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施工组织设计：40分；
主要人员：25分；
其他评分因素：35分。

	2.2.3
	第二个信封详细评审标准
	评标价计算公式：评标价=投标函文字报价

	3.2.4
	通过第一个信封详细评审的投标人数量
	按照投标人的商务和技术得分由高到低排序，选择前 3 名通过详细评审。
如同一标段出现多名投标人的第一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综合评分相等时，则按照以下所列顺序在前的优先：
a.信用评价得分较高者；
b.主要人员得分较高者；
c.施工组织设计得分较高者；
若以上各项评分因素得分都相等，则通过评委会投票表决，推荐票数多的投标人评分排序在先。

	评分因素与权重分值[footnoteRef:4] [4: 招标人应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确定各评分因素及评分因素权重分值，并对各评分因素进行细分（如有）、确定各评分因素细分项的分值，各评分因素权重分值合计应为100分。各评分因素（评标价和履约信誉评分项除外）得分均不应低于其权重分值的60%，且各评分因素得分应以评标委员会各成员的打分平均值确定，评标委员会成员总数为七人以上时，该平均值以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计算。评标委员会成员对某一项评分因素的评分低于权重分值60%的，应在评标报告中作出说明。] 

	评分标准

	条款号
	评分
因素
	评分因素
权重分值
	各评分因素细分项
	分值
	

	2.2.2（1）
	施工组织设计
	40分
	总体施工组织布置及规划
	10分
	按招标文件要求编制总体布置及规划得6.0分，内容全面、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酌情加分，最高加4.0分。

	
	
	
	主要工程项目的施工方案、方法与技术措施
	15分
	按招标文件要求编制主要工程项目的施工方案、方法与技术措施得9.0分，内容全面、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酌情加分，最高加6.0分。

	
	
	
	各类保证体系及保证措施
	10分
	按招标文件要求编制工期、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等保证体系及措施得6.0分，内容全面、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酌情加分，最高加4.0分。

	
	
	
	项目风险预测与防范，事故应急预案
	5分
	按招标文件要求编制事故应急预案得3.0分，内容全面、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酌情加分，最高加2.0分。

	2.2.2（2）
	主要
人员
	25分
	项目经理
任职资格与业绩
	15分
	满足最低资格审查条件要求，得9分。
在满足最低要求的基础上，每提供1座二级（含）以上公路桥梁新、改扩建工程或危桥改造工程施工的项目经理业绩加3分，最多加6分。

	
	
	
	项目总工
任职资格与业绩
	10分
	满足最低资格审查条件要求，得6分。
在满足最低要求的基础上，每提供1座二级（含）以上公路桥梁新、改扩建工程或危桥改造工程施工的项目总工业绩加2分，最多加4分。

	2.2.2(3)
	其他因素
	35分
	企业业绩
	20分
	投标人通过初步评审得12分。

	
	
	
	
	
	近五年内每完成过1座二级（含）以上公路桥梁新、改扩建工程或危桥改造工程施工业绩加4分，最多加8分。
注：联合体投标的，按照联合体牵头人的业绩数量计算。

	
	
	
	投标人的
信用评价等级
	15分
	信用评价AA级，得15分。

	
	
	
	
	12分
	信用评价A级，得12分。

	
	
	
	
	9分
	信用评价B级，得9分。

	
	
	
	
	6分
	信用评价C级，得6分。

	
	
	
	注：信用评价等级优先采用以下所列顺序在前的企业信用等级：
（1）采用《吉林省公路管理局2024年度普通干线公路养护工程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公告》（含调整结果公告）中的投标人信用等级。
（2）采用《吉林省公路管理局2023年度普通干线公路养护工程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公告》中的投标人信用等级。
（3）采用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全国公路从业单位信用评价结果”中，投标人的2024年度“施工企业”信用等级。
（4）企业无上述信用评价的，若未列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中“不良信用记录”的，按A级对待，否则视其严重程度按B级或以下等级对待。
（5）联合体参与投标的，其信用等级按照联合体中最低等级方认定。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投标文件的施工组织设计部分采用“暗标”形式，如果施工组织设计出现能识别投标人的内容，经评标委员会确定后，将否决其投标。



四、联系方式
	[bookmark: _GoBack]招 标 人：长春市公路管理处
地    址：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路1242号
联 系 人：李佰钊
电    话：0431-88692537


	



